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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南平市第一医院纪律检查委员会       2020年11月10日


医疗卫生系统腐败典型案例剖析

【案情回顾】
张法灿，男，荔浦市人，医学硕士，内科主任医师。1983年1月至1985年8月，任恭城县人民医院住院医师；1987年8月起进入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先后荣获“全国优秀医院院长”、“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自治区优秀专家”称号。

2017年9月20日，南宁市良庆区人民检察院决定，依法对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原党委书记张法灿（正处级）涉嫌受贿罪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2017年12月28日，南宁市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对自治区人民医院原党委书记张法灿决定逮捕。

经法院审理查明，1998年至2015年，被告人张法灿任自治区人民医院院长、党委书记期间，在自治区人民医院进行医疗设备、医疗器械、药品采购及基建招标的过程中，利用职务便利，为相关公司和个人在医院工程建设、药品和医疗设备采购等事项上提供帮助，帮助贺某、曹某鹰、廉某林、黄某明、刘某泽中标，并非法收受贺某等五人给予的好处费共计人民币1221万元。

对此，良庆区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张法灿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公诉机关指控罪名及犯罪事实全部获得法院支持。最后，根据被告人张法灿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以及认罪态度，法院依法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张法灿犯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50万元，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751万元上缴国库。
【纪法链接】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节选）
第八十五条　党员干部必须正确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清正廉洁，反对任何滥用职权、谋求私利的行为。

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的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和其他特定关系人收受对方财物，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第一百二十六条　党员领导干部违反有关规定干预和插手市场经济活动，有下列行为之一，造成不良影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一）干预和插手建设工程项目承发包、土地使用权出让、政府采购、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中介机构服务等活动的；

（二）干预和插手国有企业重组改制、兼并、破产、产权交易、清产核资、资产评估、资产转让、重大项目投资以及其他重大经营活动等事项的；

（三）干预和插手批办各类行政许可和资金借贷等事项的；

（四）干预和插手经济纠纷的；

（五）干预和插手集体资金、资产和资源的使用、分配、承包、租赁等事项的。

《刑法》（节选）

第三百八十三条 【对犯贪污罪的处罚规定】对犯贪污罪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

(一)贪污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二)贪污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三)贪污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对多次贪污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贪污数额处罚。

犯第一款罪，在提起公诉前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真诚悔罪、积极退赃，避免、减少损害结果的发生，有第一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有第二项、第三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处罚。

犯第一款罪，有第三项规定情形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第三百八十五条 【受贿罪】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论处。

第三百八十六条 【对犯受贿罪的处罚规定】对犯受贿罪的，根据受贿所得数额及情节，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处罚。索贿的从重处罚。

	抄送：市纪委,驻市卫健委纪检监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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